
237,373

207,205

17,271

44,482

183

3,295

692,963

43,022

27,805

798

757

52

108

－

3

925

63

111

798

757

52

108

－

3

925

63

111

1

2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4,585,163,097

3,592,504,574

338,192,581

852,528,576

3,467,507

45,572,788

11,511,530,999

634,243,484

467,962,614

12,640,952

11,412,231

753,750

1,773,798

－

37,096

11,443,337

738,828

1,525,438

11,974,952

9,968,231

753,750

1,773,798

－

37,096

11,443,337

738,828

1,525,438

666,000

1,444,00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 　用事業之員工
 　產業勞工及交通公

 　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 　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 　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 　立學校之員工
 　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 　之勞動者
 　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 　訓練者
 　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 　職業勞工

 　漁會之甲類會員

 　自願投保者

1,274,946 4,164 2,817 322,037,731,633 46,890,843 38,215,430 2,110,0001,347 6,565,413

中華民國108年 8月

10711-02-05

勞工保險局 公　開　類

 月　　　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     3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。
     2.勞保年金101年至107年消費者物價指數累計成長率為5.14%，已達法定調整標準，故101年申請勞保年金符合規定且目前尚在領取中者，自108年5月調高年金給付金額，並於6月起發給。
 註：1.本表「國併勞」係指國保被保險人請領國保身障年金具有勞保年資者，依勞保給付標準由勞保支應之資料；本項數據無細項分類數。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勞工保險實計現金給付（年金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類別分

       單位：人、元

 合　　　　計  失　　能　　年　　金給付種類
 人　　　　　數  金　　　　　額

 人　　數  金　　額
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 國 併 勞 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

補償一次金
職業傷病失能 國 併 勞

補償一次金
職業傷病失能

 類　別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

228,263

199,937

16,717

43,152

166

3,251

683,064

42,182

26,833

8,312

6,511

502

1,222

17

41

8,974

777

861

6

6

－

－

－

－

3

1

1

4,450,023,141

3,492,467,679

329,177,294

832,798,397

3,247,271

45,215,123

11,406,496,309

625,476,603

453,600,762

122,499,004

88,624,664

8,261,537

17,956,381

220,236

320,569

93,591,353

8,028,053

12,836,414

120,533,174

87,035,604

8,261,537

17,956,381

220,236

320,569

92,681,353

7,646,053

12,378,414

1,965,830

1,589,060

－

－

－

－

910,000

382,000

458,000

 　用事業之員工
 　產業勞工及交通公

 　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 　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 　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 　立學校之員工
 　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 　之勞動者
 　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 　訓練者
 　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 　職業勞工

 　漁會之甲類會員

 　自願投保者

1,243,565 27,217 1721,638,502,579 352,338,211 347,033,321 5,304,890

中華民國108年 8月

10711-02-05

勞工保險局 公　開　類

 月　　　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 本局普通事故給付組及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
 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中華民國108年10月14日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勞工保險實計現金給付（年金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類別分(續)

 　　　單位：人、元

 老　年　年　金  遺　　屬　　年　　金給付種類
 人　　數  金　　額

 人　　數  金　　額
補償一次金

職業災害死亡 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
補償一次金

職業災害死亡
 類　別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

 填表說明：
編製


